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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第一屆第十三次勞資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8 年 5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0:30 時-11:23 時  

地  點：勵學大樓三樓第三會議室 

主  席：湯凱文主席 

出席人員：楊俊毓代表、賴秋蓮代表（葉竹來代）、周汎澔代表（陳朝政代）、 

黃耀斌代表（蔡麗桐代）、蔡宜玲代表、蕭夙娟代表、古雅文代表、

王之青代表、盧麗雅代表 

記    錄：朱怡蓓 

壹、 主席致詞：本會議已有勞資雙方代表各過半數之出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 上次會議（108.2.27 第一屆第十二次勞資會議）提案決議宣讀確認：無。 

參、 人事室報告： 

一、 「勞動基準法」修正案業經108年5月15日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9091號總

統令公告，本次修法重點摘錄如下： 

(一) 增訂「派遣事業單位」、「要派單位」、「派遣勞工」及「要派契約」之

定義。（第2條） 

(二) 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勞工訂定的勞動契約，應為不定期契約。（第9

條） 

(三) 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勞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處罰或依第二十七條規

定限期令其給付而屆期未給付者，派遣勞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 

要派單位應自派遣勞工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要派單位依前項規定給付者，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契約

之應付費用。（第22條之1） 

二、 「勞工退休金條例」修正案業經108年5月15日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9101

號公告，本次修法重點摘錄如下： 

(一) 受僱且適用勞基法之取得永久居留外籍人士納入強制提繳對象（第7

條、第8條之1）。 

(二) 勞工之遺屬或指定請領人退休金請求權由5年延長為10年（第28條）。 

(三) 勞工一次請領之退休金，亦可於金融機構開立專戶存入而不受扣押

（第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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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雇主違反本條例經勞保局處以罰鍰或加徵滯納金者，應公布事業單位

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相關資訊（第53條之1）。 

(五) 負責人對於勞工退休金、滯納金負清償責任（第54條之1）。 

三、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案業經108年5月15日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9111

號公告，本次修法重點摘錄：雇主對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

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第6條） 

四、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行法」業經108年5月22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51951號總統令公告。爾後性別相同的兩人亦可結婚，並享有婚

假、喪假、陪產假及本校眷屬相關福利補助等權利。 

五、 立法院於108年5月24日三讀通過增訂「勞動基準法」第17條之1及第63條

之1，修法重點如下： 

(一) 禁止要派單位為規避雇主責任，將已面試通過勞工，轉掛於派遣事業

單位後，再行派遣到要派單位工作。如要派單位有以迂迴手段、逃避

法規等脫法行為，除依法最高可處新台幣45萬元罰鍰外，派遣勞工也

可以要求要派單位直接僱用，要派單位不得拒絕，當派遣勞工成為要

派單位正職員工後，違法接受轉掛的派遣事業單位仍應依法給付資遣

費或退休金給派遣勞工，違反者處以30萬元到150萬元罰鍰。 

(二) 增訂要派單位對於發生職業災害的派遣勞工，應與派遣事業單位連帶

負職業災害補償及賠償責任，以使派遣勞工的勞動權益保障更加完整

及周延。 

楊副校長指示： 

(一) 請將報告一、三、五相關法令修正內容轉知總務處及環保暨安全衛生

室，俾參酌增訂於業務相關要派契約及職安規定，並依法採取必要之

職安防範措施。 

(二) 嗣後簽訂要派契約前，請會簽環保暨安全衛生室、人事室及秘書室法

規事務組協助檢視內容。 

六、 依「勞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0條：勞資會議勞資代表出缺時，資方代表

由資方「改派」，勞方代表則由勞方「候補代表」「依序」「遞補」。若代

表不足時，應「補選」。或者，由資方將其人數減至和勞方人數同額（本

校人數逾100人，勞資雙方各5位代表為最低門檻）。本屆勞方代表任期原

自104年11月5日起至108年11月4日止（每任4年，連選得連任），然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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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約僱職員逐年納編，致108年8月1日以後，勞方代表將無候補代表可資

遞補，爰擬於108年7月辦理約僱職員類之補選。 

楊副校長指示： 

鑑於本屆勞方代表任期將於11月4日屆滿，在不違法之情況下，可同時辦

理本屆代表補選及下一屆代表選舉。 

肆、 討論事項：無。 

伍、 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人：王之青代表 

案  由：肇因於個人因素之出勤異常紀錄註銷申請案，請審議。 

說 明： 

    一、教職員工差勤管理辦法原規定肇因於個人因素之出勤異常紀錄得

以請假 4 小時方式註銷，後因實施彈性上下班簽到退制，而修正

為不得註銷。然因同仁仍偶有忘未簽到退或遲到情形發生，爰人

事室仍受理同仁循請個人休假或加班補休 4 小時方式申請註銷。 

    二、鑑於本校教職員工休假及加班補休已開放以時計，爰請同意同仁

得以請個人休假或加班補休 1 小時方式申請註銷肇因於個人因素

之出勤異常紀錄。 

決  議：照案通過，請人事室配合修正法規。 

陸、 主席宣布散會：上午 11:23 時整。 


